浙江艺术职业学院询价采购函
各供应商：

我校以询价方式确定1家供应商为我校提供教学综合楼和学生宿舍楼施工的造价服务，服务内容包括工程量清单及预算、招标控制价的编制。我校教学综合楼和宿舍楼项目总占地面积4345㎡，总建筑面积46945㎡（地上28077㎡、地下18868㎡），总投资28450万元（施工24789万元）。请各供应商仔细阅读我方需求及询价注意事项，并提供一次性报价（不得更改）。
注意事项：
1、供应商资格要求：

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要求，并且响应服务商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具备相应产品经营资质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专业公司，具备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甲级（提供证书复印件）。
2、本地化要求：

要求杭州市区供应商；同等条件下，距离我院较近的供应商优先考虑。

3、服务质量要求：

严格按《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》（GB/T 51095-2015）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 50500-2013）、以及省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工程计价的规定开展工作。
4、响应文件的组成（正本一份，副本二份。须按以下顺序装订，分别加盖公章后妥善密封。资料提供不全或未密封可能会导致无效标）

（1）《报价一览表》
（2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（3）营业执照复印件

（4）相关资质证书

（5）响应供应商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资料
5、报价：⑴、报价为人民币元，报价应包含人工、材料、服务、税费等全部费用；⑵、本项目设最高限价20万元，超过最高限价的视为无效报价。
6、成交供应商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及要求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标准。供应商擅自变更服务内容或无故拒绝履约，将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7、响应方式及成交：
意向供应商应在2020年4月28日16:30前将响应文件送至学校，学校组织统一评审。响应文件送至：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518号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1102办公室 吴晓栋 0571-87150082 18072885909。
成交方法：有效报价最低的响应供应商确定为成交供应商。
8、付款方式：施工招标结束后一次性结算，收到供应商发票15工作日内付款。
9、请在信封上分别注明供应商名称、联系人及电话。

10、若有效报价的供应商少于3家时重新组织询价。
附件1

报价一览表
	服务内容
	服务报价（万元）
	备注

	工程量清单及预算、招标控制价编制
	
	


响应方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响应方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备注：

1、本报价为响应方所能承受的一次性最低、最终报价，以人民币为结算币种，包括税金等所有费用,即开票价格。

2、此表可在不改变格式的情况下自行制作,所填内容不得手写（除签名外）,都必须打印。
